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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8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1年 4月 8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志青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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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议案 

1.议案内容： 

本公司拟继续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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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该 报 告 内 容 披 露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的《2021年年度报告 》（公告编号：2022－006）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07）。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予以汇

报。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情况予以汇

报。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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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扩大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公司拟定 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应收账款计提坏帐准备》议案 

1.议案内容： 

（1）本公司诉广州硬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原告与被告于 2020年 4 月 16 日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

半自动 KN95内置鼻梁口罩打片机 2 台，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机器

款 165 万元整，因被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机器，原告与被告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签订《还款协议》，并由被告吴柔璇、徐志明对该《还款协议》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 

2021年 8 月 5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3 民初 142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广州硬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退还货款 1650000元，

并以 1650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5 月 30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吴柔璇、

被告徐志明对上述第一项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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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650 元，

由被告广州硬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吴柔璇、徐志明负担。 

截至报告公告日，法院判决尚未得到执行，广州硬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尚

未向本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 

本公司已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本公司诉华鑫（广州）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欲向华鑫（广州）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购

买一台 N95折叠型全自动一体口罩机，于 2020年 4月 3 日向被告预付货款

1247520元。2020年 4月 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设备供货合同》，约定原告向

被告购买 N95 折叠型全自动一体口罩机一台，含税总价为 1559400元，合同期

内允许定金退回，合同到期不能等待，只有退回定金，交货时间为预付款到后

的 15-20天，签订合同预付 80%货款，安装调试完毕后提货前即付 20%货款，一

方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达到，则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2020

年 4月 24日，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向原告交付口罩机，原告向被告

提出退还预付款 1247520元，被告答应安排退款。2020年 4月 29日，原告向

被告发送退款函。2020年 5月 23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 200000元。截止广

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之日，被告仍未退还剩余货款。2021年 5月

6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4民初 451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华鑫（广州）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1047520 元。二、驳回原

告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截至报告公告日，法院判决尚未得到执行，华鑫（广州）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尚未向本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 

本公司已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本公司诉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年 4月 3日，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玛公

司”）因经营需要向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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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打片机 2台，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 20200403《设备购销合同》一份，约

定科玛公司向宸哲公司购买单价为 235200元的打片机 2台，总价为 470400

元，宸哲公司收到货款之后 4月 7日发货，发货方式为货拉拉（运费由甲方

承担）原告按约于 2020年 4月 4 日将打片机货款转账至被告账户内，被告迟

延发货，原告于 2020年 4月 12日、4月 18日才陆续收到两台打片机。当即

验收使用时两台打片机均存在严重跳闸等无法正常使用现象，科玛公司联系

宸哲公司人员知道拆机后观察，因最终完全无法使用，宸哲公司员工要求将

打片机退回其指定地点。 

2020年 4月 19日，科玛公司将打片机退还给宸哲公司支付运费 5040元，

宸哲公司收货后称检查修理，但一直未能及时修理好，与宸哲公司沟通均以

各种理由推脱，直至 2020年 6月 16日才称已经修理好要发回给科玛公司，

科玛公司认为，宸哲公司延期交货且所交打片机因质量问题完全无法使用，

导致科玛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科玛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宸哲公司

立即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 2台合格打片机的义务，宸哲公司赔偿科玛公司损

失 100000元，2021年 1月 25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 1002民

初 51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付符合《设备购

销合同》约定的打片机 2台；二、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损失 18522.19元。

三、驳回原告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50

元（已减半），由原告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937元，由被告浙

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月 213元。财产保全费 2924元，由原告广州

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382元，由被告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 542 元。 

截至报告公告日，法院判决尚未得到执行，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尚未向本公司支付拖欠设备及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月 31日作出（2021）浙 1002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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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浙江百福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对浙江宸哲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 2022年 1月 19日作出（2021）浙 1002破

49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点公司担任管理人。 

本公司已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本公司诉广州神采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年 4月 26日原告科玛公司与被告神采公司口头约定，科玛公司向

神采公司购买 10万元的熔喷布。2020年 4月 29日，科玛公司通过银行转账

至神采公司的账户 10万元。因被告未能依约向原告提供熔喷布，故原告要求

被告退回 10 万元。2020年 5月 13 日被告指示案外人通过私人账户退款 5万

元至原告公司账户，并于 2020年 5月 14日通过微信发送了退款 5万元的截

图至原告。但剩余的 5万元，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 

2020年 12月 10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4民初

138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广州

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付清货款 50000元。 

广州神采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2020）粤 0114民初 13846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2021 年 8月 9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1民终 135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4民初

13846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广州神采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

付清货款 3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 1050元，由上诉人广州神采健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担 63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20

元。 

截至报告公告日，法院判决尚未得到执行，广州神采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尚未向本公司支付拖欠设备及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 

本公司已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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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公司诉广州菜博士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菜博士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何柱标、广州业高鞋业有限公司、伍燕琼买卖合同纠纠纷一案，广东省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作出（2022）粤 0111 民初 16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广州菜博士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何柱标、

广州业高鞋业有限公司、伍燕琼名下银行存款 963444.94 元或查封、扣押其

等值财产。因原告与被告已达成调解，现原告向本院申请先行解除对被告广

州业高鞋业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 44069101040008348 的财产保全

措施。 

截至报告公告日，因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菜博士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和解，本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6）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州创美金

谷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诉东莞居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翠、李爱仁、肖良

才、李俊解除签订《独家合作协议》、《购销合同》案，该案已于 2021 年 7月

1日收到由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4民初 12298号的案

件受理通知书。 

截至报告公告日，该案尚未判决。 

本公司已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以上合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5,545,105.71 元，占净资产 106.78%。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议案 

1.议案内容：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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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合并口径下的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22,518,047.30 元，公司实收股本总额

35,000,000.00 元，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公司将根据公司

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强收入与成本管理，拓展销售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通过多

渠道优化成本费用结构。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定召开 2022 年 5月 18日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无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关于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满足 2022 年度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配合金港城项目的建设和发展，预计

2022年度将发生如下关联交易： 

（1）公司计划 2022 年度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志青、谭广诺拆

借资金，合计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 

（2）公司预计在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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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广诺、何志青同意以私人房产为公司银行贷款无偿

提供抵押担保，具体金额与事项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各项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3）公司计划 2022年度开展设备“售后回租”的融资业务，融资金额不超

2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广诺、何志青同意为公司融资租赁业

务无偿提供关联担保，具体金额与事项以公司与有关的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各项

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何志青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志青与谭广诺为夫妻关系，两人皆持有公

司 1,425万股股份，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4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发布的《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5）。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谭广诺、何志青、魏文静（董事长何志

青的儿子的配偶）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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